通 化 县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通县政复〔2024〕71号
申 请 人：谭某某
被申请人：通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    所：通化县快大茂镇同德路1888号
申请人不服通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投诉作出的处理决定。于2024年8月14日向通化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对投诉作出的处理决定，责令重新作出处理。
申请人称：申请人在2024年5月15日通过全国12315投诉平台向通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商家销售虚假宣传一案，投诉通化县快大茂镇XX参茸行的违法行为，被申请人通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4年7月23日作出了平台办结反馈回复如下：见(附件)，申请人收到答复后认为被申请人的具体行政行为错误，有渎职、包庇嫌疑。在拼多多购买了人参，到货发现没有有机标志，询问商家后也没有提供有机证，但购买页面中的商品参数宣传有机食品，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广告法》和《反不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被申请人在收到申请人的投诉线索后，可能开展了一些调查核实工作，于2024年7月23日回复申请人结案，未告知申请人投诉虚假宣传有机的问题是否属实，对申请人依法要求购买本批次的原料采购证明、食品卫生证明、有机认证书、包装袋食品安全证明等相关的证明材料亦不提供，故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充分全面履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号令及总局第20令规定的充分、公平、全面、程序合法的原则，此回复仅仅是形式上履行告知义务，该行为应予纠正。行政机关对外作出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应当形式全面、内容完整，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即履行说明理由义务，行政执法文书若不能说明作出处理或决定的理由，不仅影响行政执法的规范性和权威性，也会导致不必要的矛盾纠纷产生，难以令行政相对人信服。
未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七条对投诉和举报予以分别处理。未在规定时间对申请人告知是否立案。未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三条对线索应当自发现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并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有关规定予以处理。未履行《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制作调解书。综上所述,购买到虚假宣传的产品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不公平影响无法维权，损害消费者的财产权、购买产品质量和检测报告等的知情权、身体健康权等合法权益。举报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举报相关违法行为人，要求行政机关查处,对行政机关就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具有复议申请人资格。被申请人未履行法定责任，申请人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申请人提供证据：商品购买截图1张；商品实物照片2张。
被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于2024年5月15日收到吉林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投诉单，申请人投诉通化县快大茂镇XX参茸行销售人参涉嫌虚假宣传。收到投诉信息后，被申请人按照申请人提供线索开展调查核实工作。未发现申请人投诉内容，经询问，商家承认工作失误，在上架产品的时候出现错误，主动进行整改，并愿意为申请人提供退货退款服务。被申请人于2024年7月23日向申请人告知了终止调解决定。
[bookmark: _GoBack]一、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终止调解决定，重新受理投诉。被申请人在2024年5月15日收到申请人对通化县快大茂镇XX参茸行的投诉单。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具有本办法规定的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投诉人。”之规定，被申请人于2024年5月22日作出受理决定，并通过全国12315平台回复申请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六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经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同意，采用调解的方式处理投诉，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鼓励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平等协商，自行和解。”和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止调解：（三）投诉人或者被投诉人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调解，或者被投诉人明确拒绝调解的；”和第二款“终止调解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作出终止调解决定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告知投诉人和被投诉人。”之规定，因被投诉人拒绝调解，被申请人终止调解，并于2024年7月23日通过全国12315平台回复申请人。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回复合法合规，申请人请求认定被申请人程序违法，于法无据。
二、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终止调解决定不具备行政复议资格。首先，申请人通过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使用“171****4936”手机号共进行了577次投诉，30次举报，投诉举报次数远超正常消费者。其次，依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做好行政复议应诉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市监法发【2024】1号），对消费者向市场监管部门提出解决消费纠纷的投诉事项，市场监管部门作为第三人作出的居间调解行为，属于《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四项“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作出的调解”情形，依法不纳入行政复议范围。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举报事项处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处理适当、程序合法，且申请人不具有复议主体资格。
经审理查明：2024年5月15日，申请人通过12315平台进行投诉；2024年5月22日，被申请人受理该投诉，并通过平台告知申请人；2024年7月23日，被申请人对投诉作出处理决定，通过平台告知申请人；2024年8月14日，被申请人不服该处理决定，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另查明申请人在全国12315平台共计进行了577次投诉，30次举报，仅2024年对投诉举报处理结果不服，在我县就申请了6次行政复议。申请人投诉举报内容高度一致，表格化，模板化。
本机关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十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十一）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规定：“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下列规定的，应当予以受理：（二）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五）项进一步明确,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属于“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据此,法律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需要符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正当目的性。不应否认，公民的举报投诉是行政机关获得违法线索的重要途径，有助于行政机关及时发现违法案件，亦利于敦促行政机关积极履行法定职责，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也是公民参与国家行政管理，影响、协助、监督行政权依法有效行使的重要渠道和权利。但是，面对投诉举报类行政案件数量不断递增的现实情况，在保障一般消费者投诉举报权益的同时，对于滥用投诉举报权欲以达到不当目的之复议，行政复议机关实有规制之必要。
办案过程中发现申请人在全国12315平台共计进行了577次投诉，30次举报，申请人购买、使用商品的数量和投诉、举报商品的次数明显超出合理生活消费范围。
申请人通过网络购物平台购买产品，对购买产品提出投诉举报，仅2024年短时间内对投诉举报处理结果不服，就向我机关申请了6次行政复议。申请人投诉举报内容高度一致，表格化，模板化。申请人针对同行业经营者反复购买相同或相似的商品，并以相同或相似商品为标的物分别提起投诉举报，此行为与一般消费者明显有别。
本机关认为，本案中申请人的购物行为不具备一般购物行为中的为了消费的正当目的性，结合申请人之前的大量投诉举报行为，申请人并非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商品，不属于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举报，故其投诉举报的目的也不宜认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其不服被申请人对投诉的处理结果而向我机关申请行政复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通化县人民政府
                           二〇二四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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